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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生活”能否撬开民俗学研究对象之门〔〕

———略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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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高丙中先生试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建
构的历史语境，这就难以坚持走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之路，其实，“主体”和“日常生

活”并不足以参与当代社会科学对话。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大而化之，那么，文化取

向上的公民日常生活研究是否能够脱离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呢？正是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认为，中国民俗学要想走上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之路，不仅应当实现研究对象的

主体现代生活转向，还必须加入到社会人文科学问题的探讨上来，用社会人文科学的学

术话语对现实进行有力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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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有赖于现当代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思想指引，而要建

立中国学派的民俗学，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建树。“从晚清算起，中国的科学的民

俗学研究”〔１〕发端，产生了新知识的生产形态，此时阐释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

法，借鉴了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说，显示了近代学术的性质。

在学科自觉意识萌生的百年后，话题从高丙中先生的一本著作开始：《民俗

文化与民俗生活》。一般意义上讲，该书最先引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２〕概念，

似乎为民俗学学科找到了理论根基。十多年后，他又有著作《民间文化与公民

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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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分别以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的方式继续探讨他所关注的民俗学理论

建设问题。在前一部著作中，他深化了对日常生活的探讨，如“日常生活的现代

与后现代遭遇”；在日常生活探讨中，作者认为日常生活遭遇了现代性的殖民，

这与哈贝马斯观点一致（然而，在新的对话中，作者又积极地认为，日常生活与

现代技术可以共处）〔３〕。

总的来看，高丙中先生对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其意图是很鲜明的，他力求为

民俗学寻找到两大柱石：一是日常生活；一是民间主体（公民）。但问题在于，高

丙中先生的文化取向，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还是建立在

规范的社会科学考察范围内的。所以，笔者认为高先生的著作中还有一些观点

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一、试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语境；二、没有坚持

走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的路子，“主体”和“日常生活”并不足以参与当代社会

科学对话，展现学科的现实与理论解释力。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大而化之，

并不足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三、文化取向上的公民日常生活研究是否能

够脱离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文化取向能够超越社会人文科学的语义范畴吗？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民俗学要想走上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之

路，不仅应当实现研究对象的主体现代生活转向，还必须加入到社会人文科学问

题探讨上来，用社会人文科学的学术话语对现实进行有力的揭示。本文力图从

以下几点与高先生商榷，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企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语境

钟敬文先生在给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所写的序言中有感于邓迪

斯的言说，感慨“民俗学一直未曾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一些最基本的

理论问题，诸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的基本性质，也未能形成共识”。高丙

中先生即是对上述问题的尝试回答，将研究对象锁定为“主体的日常生活”。而

支撑他理论体系建构的两个基柱就是萨姆纳的社会规范和胡塞尔的主体经验着

的丰富生活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观察民俗模式与民俗主体在具体情境中对主体而言的经验

和对模式而言的异文，即揭示民俗模式被整合为生活过程背后的动因、法则、根

本等。这才是高丙中先生关注的问题实质。

其实，话语背后的逻辑指向是：实现民俗学研究的转向，推进现代民俗学的

建设。

但问题在于：作者试图超越历史话语语境，而去借助“主体”和“生活世界”

架构民俗学理论，锁定民俗学研究对象。实际上，回顾学术发展史，现代民族国

家建构是民俗学学术研究的现实依据，是民俗学的出发点，也是民俗学者无法回

避的问题。无论是理解民俗主体，还是生活世界，都不能脱离对现代民族国家的

探讨。历史的眼光是民俗学的理论根基，这也是民俗学走向社会科学化的必经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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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思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绕不过的思想资源。现代民

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它是２０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
概念及实践。现代民族国家成员具有共同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传统的历史、

文化、语言、价值或新创设的整体，共享体制、文化或族群。所以，钟老的多民族

一国应该有上述丰富内涵。民俗之“民”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成员，是具

有认同感、共享一套价值的成员。这种思想要比萨姆纳《民俗》思想更具有深度。

梳理中国近现代的民俗学思想史，在鲁迅、周作人、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思

想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还是节日、风俗，都体现出建构现代

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感。这场新文化运动可谓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批判性地

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中，找到理想中的民族性和国民性。在民族国家遭遇危机

之时，为了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民间文化的价值，

如何注入民族、国民以新思想和新精神，成为当时的有志之士积极思考的核心问

题，这也是当时思想纷争的焦点，简而言之，就是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

如何找到出路，民众如何觉醒，如何改造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恒久的话题。

而伴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积极参与知识生产，

在时代语境下，贡献思想与行动力量。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最先觉醒的知识分

子们怀着一颗文化救国的情怀和担当精神，从西方寻找思想武器，在国家与社会

层面上掀起启蒙的浪潮，重塑民族国家，培养具有新式思想和行为的民众，追求

民族的解放，个人的自由。

民俗学也在思想论争的浪尖之上蓬勃发展，不过，这些观念的分野实则殊途

同归，都是为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关注民间文化、民众文化，这些思想者是站

在民族国家的高度，要么从历史到现实审视民族文化，要么以域外之眼，借用外

国人类学、民俗学话语来发现民众文化的审美特性，以及反传统、革新的功能。

虽然他们在情感上表现出喜好传统文化或批评传统文化的差异，但这也正是建

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丰富内涵，既有文化认同和归属，又有国民文化的反思和

批判。一方面是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浪漫主义，一方面是批判传统民族文化的

劣根性的现实主义〔４〕，但无论如何，都显现出存活在现实中和民众生活中的民

间文化，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和价值。

时至今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语境仍然无法超越，仍然对民俗学研究

具有思想效力，梳理学术史脉络才会发现，前人走过的路，对今人还具有启发。

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与当今的社会文化生活

建设，与当今学术思考的话题、争论的问题一脉相承。

二、“主体”和“日常生活”缺乏对话性和解释力

高丙中先生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显现出他与中外民俗学者进行理

论对话的意向和动机。问题在于，就当时的局面而言，非常遗憾，作者受限于为

民俗学学科辩护的主观倾向，只是单向度地吸纳社会科学理论，却有置历史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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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和带有否定百年来的民间文化研究、民众文化研究的思想倾向，更缺少可资利

用的民俗学对现实生活的实践研究。总体上，他所提出的“主体”与“日常生活”

两大理论支柱站立不稳，立论不牢。

这无疑宣示，当时的民俗学理论建设，仍限制在取他山之石的阶段，并不能

与学界进行深入的理论对话，所借用两个外国人的理论尚不具有对百年中国民

俗学派发展历史理论提升的说服力，总感觉既没有回答历史留下的疑问，做出系

统梳理和理论阐释，又存在为走向现代而切割过去的嫌疑，所以相对缺乏对话性

和解释力。此外，高丙中先生在民俗学的现代化转向上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到民

俗学的安身立命之本，那就是参与学术史的深层次对话，以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

话语回答学科的真正关切。

整体来看，该理论体系过于规整，严丝合缝的自我论证背后是功能论和进化

论面对丰富现实生活实践解释的局限。以笔者之见，出现这种理论高于实践的

局面，根源在于当时的民俗学研究在事象研究上没有深入现实生活和主体实践，

没有对民俗生活进行具有先进科学方法论指导的深入开掘。

在“主体具有能动性”的启发下，规范并非铁板一块，这是高丙中先生对萨

姆纳所做的理论整理。然而，高丙中先生并没有深入挖掘萨姆纳《民俗》的思想

富矿，或者说他只是急于佐证他自身的论点：“民俗的生成起源于个人习惯，在

民俗之中重视个人，重视个体差异”。具体论述规范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动

态建构如何实现？其机制是什么？程序是什么？却不得而知。

究其根由，乃是高丙中先生急于将规范的概念置换为民俗的惯习，而将主体

化约为民俗之民。可以说，如果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移花接

木的逻辑游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类似于是对概念的偷梁换柱。在高丙中

先生的思维里，它似乎有意把“俗”弱化，把“民”提升。所弱化的“俗”就用胡塞

尔的“生活”来填补。这便是萨姆纳之于《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意义。

萨姆纳虽然从行为范式上对民俗进行了解析，强调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结

构对于民俗形成的重要意义，但高丙中先生并不在意深入挖掘结构的建构性与

主体的能动性之间的复杂生成关系，其实，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道路上，规范的

生成、主体的建构、传统的约束、惯习的累积、新的情境、新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因

素如果融会贯通，将会对我们理解民俗之“俗”提供更好的理论视角和思想的张力。

但是，高丙中先生并没有追求民俗学彻底的社会科学化，所以它理所当然不

会关注社会学者所强调的具有结构意义的规范。当然，把民俗之“俗”理解为规

范，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理解，也是值得商榷的观点，只会阻碍民俗学的社

会科学化的努力。

高丙中先生的思想倾向中存在着极为强烈的纠偏观念，认为民俗学的问题

是过于强调集体的共性，而忽视个人的个性因素，要注重从众倾向，也要留意个

人的选择和个人的主体性。这也就是高丙中先生对个体经验与生活世界强调的动

机所在，即发现个体的选择机制。其实，这可以表述为：对国民的思想精神、国民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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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行为的考察，也即研究包含了人的丰富主体性及社会性的社会文化生活。

可问题在于，民俗学的这个宏大企图并没有真正破除民俗学研究的疑难问

题，把民俗学的研究归结为整体民俗生活，未免大而化之，依然属于高高在上的

哲学思辨，并没有回到真实的人间，更遑论民俗学的社会人文科学化取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丙中先生所强调的主体以及整体生活世界并没有

彻底地实现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向。如果要实现社会科学化转向，就要具体

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包含人在内的社会诉求、社会思想动向、社会情绪表达、社会

话语行动等，这才是民俗学社会科学化前进的方向。如果要进行哲学思辨的话，

只需要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化进程中就足矣，民俗学着力于解决的

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代性之下的人的现代性问题，基于这个问题的现实观

察和思考。民俗学的复杂问题不在于哲学式的生活哲学思辨，而在于务实致用

的社会现实关切，不是传统的民俗事象研究，而是现实的包含着当代人的社会文

化生活研究，这才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取向，舍此别无他途。而为了此目

标，必须加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这不是萨姆纳《民俗》思想所能囊括殆尽

的，所以说，高丙中先生夸大了萨姆纳《民俗》对于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研究的价

值，高丙中先生的现实生活思想和主体生活世界的思想需要辩证分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在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历史与时代语境下，民俗

学的社会科学化方向决定了民俗学务必关注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生

活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所需要回应时代的核心问题，借助社会结构和社

会功能理论等丰富社会科学理论，民俗学最有话语解释力的地方就是：国民的思想

精神，国民的言语行为，也即包含了人的丰富主体性及社会性的社会文化生活。

沿着这个路线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舒茨、加芬克尔是最值得民俗学研究者

深入解读的社会学家。〔５〕他们比萨姆纳对个体的关注更具有现实操作性。民俗

学的思考原点就是社会生活层面上的人与民，这是民俗学社会科学化前进路上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然而，民俗学研究并没有从这个原点出发，来建构民俗学的

理论体系。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６〕强调在科学研究之前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直观感

受，参与到主体的生活里，“回到事情本身”，回到生活现象本身。与胡塞尔从哲

学角度对生活世界把握有异曲同工之妙，民俗学的田野考察方法践行了这种思

路，民俗学者到现场，通过参与、感受，进入当地生活，在生活中观察，随后就问题

意识抓住研究对象。局限在于，后者仅是朴素的方法，而未达到理论提升的层次。

谈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笔者以为，高丙中先生田野考察的实践经

验在先，“生活世界”的概念应当是对田野方法的提炼。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

认识到，作者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更大意图在于，扩大民俗主体的范围，“我

们将会看到，在‘生活世界’里，任何群体都是民俗之‘民’，因而，民俗学的研究

对象可以堂而皇之地一举扩大。”笔者以为，将田野的范围从乡野扩大到生活世

界只是一个中介，最终目的乃是将研究对象定位到更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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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笔者看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不仅包括日常生活，其实还包括主观

世界和语言世界乃至精神世界。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途径就是进入主观世

界，而进入主观世界需要语言做中介。当生活世界与主体性结合时，便涉及到民

俗主体的内在反思，外在对话，对生活世界的感知、认识、理解和把握，捕捉、模

仿、关注、观察、经验，这构成主体对规范的认知能力。其次，需要补充的是，不仅

需要关注主体，还需要关注主体间性，即人际间的言说、沟通、口述、参与、协商、

对话。“个体是在作为主体展开自己丰富的可能性。”〔７〕“依靠主体的赋予”意

义。〔８〕而主体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观念理解和解释层面，还体现在主体与外界互

动的言语和行动层面。对主体关注的深化在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理论中得到深

化，这对民俗学关注主体具有理论参考意义和价值。

而反思的前提是，我们要深入到生活世界，关注主体，不仅关注主体的外在

行动，还关注主体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而可操作的途径就是沟通、对话。沿

着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路向，如何深入民俗主体这个问题，还需要民俗学根据

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

“具体的人在具体环境中对模式的不同使用造成的”模式相同而意义和涵

义不同。涵义指向符号本身，而意义指向主体的理解。符号自身有意义，而主体

又具有能动性，能够对生活世界中的符号有主观的理解和把握。所以，我们需要

对民俗主体的主观世界进行探究。当对主体主观生成的意义进行把握后，便会

体会到，主观世界也具有功能和作用，这是我们在观察民俗生活时需注意的地方。

从主体出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就民俗学社会科学化而言，主体

还包含主体的精神世界，主体的福利，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主体间的沟通、互动

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差异日益明显，如何有效地协商、理性地探讨

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此外，主体的生命权和发展权也应纳入民俗学的理

论视野。当我们承认主体有思想有行动，会抗争也会合作，当我们承认主体有理

性时，并不能止步。主体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抛弃民俗学基本特征中的稳定

性观念，而去动态地关注主体的冲突、合作，进而关注结构的矛盾和均衡，虽然均

衡是理想状态，但我们需要关注主体持久的行动，关注其思想观念的变化。

三、公民日常生活研究是否能够脱离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

高丙中先生在《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一文

中指出，民俗学成为现代国家经世济时的基础学科，因为具有“公民身份”的民

是现代国家的文化之根和权力之源，现代国家之成立端在“民”作为公民的成

立。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普遍、普通的公民。〔９〕这种思考是与《民俗文化与民俗

生活》所提及民俗之“民”的研究一脉相承的。不过，他在将“民”转换为“公民”

之后，他的理论基础已经超越了萨姆纳《民俗》思想的限制，而是具有政治意义

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公

民社会”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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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是一种自组织形态。高丙中强调民俗研究的对

象就是公民作为主体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时代在变，民俗在

变，参与互动的主体更在变。那么，由此得知，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公民主体

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被称为“文化研究”。

问题在于，文化取向上的公民日常生活研究能够脱离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

吗？如果脱离了社会科学规范，民俗学的文化生活研究即便有思想穿透力，怕也

缺少现实和理论解释力。在这个问题上，高丙中先生将民俗研究的对象锁定为

三个问题：（一）经验上各是各的民俗现象要被认知为一个整体；（二）谁是“民”

（以及为什么要研究他们）；（三）什么是“俗”（以及怎么研究他们）。第一个问

题其实是民俗文化整体观的思想体现；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还是在“民”与

“俗”概念上做文章。在他的理解里，“民”就是“公民”；“俗”就是现实生活的文

化传承。“公民”是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取向；现实生活的文化

传承是胡塞尔“生活世界”、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德国批判理论结合发展起来的

“文化研究”、传承论的思想结合。

文化取向上的公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存在社会科学范式的缺位，没有参与到

社会科学的话语讨论之中。用“文化科学”来包容民俗学的“人文科学”与“社会

科学”性质，存在大而化之的危险，并不能切实地从主体的社会性出发，研究主

体的丰富性，群体的多样性。人的个体主体性，人的社会性，人的思想文化属性，

也即是说，社会科学范式的民俗学学研究，其出发点是关于人的社会研究，包括

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社会思想等。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确实有诸多启发意义，但是，作者对生

活世界的理解坚持两个方面：一是直观的经验世界，一是作为他者存在的日常生

活。在生活世界里，个体面临的世界，一个是内在经验，一个是外在交往，而后者

没有被胡塞尔强调。

此外，笔者以为：作者将研究对象定位到生活世界，强调民俗主体，并没有最

终解决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在进行个案研究时，很多民俗学者并没

有在钟敬文先生为我们划定的框架内，进行更为可观的理论创新。如果民俗学

迈向社会科学化，必然要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与社会科学进行概念、术语、理论

等层面的对话，但是，目前的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研究局面并不容乐观。最突出的

问题是，没有从本学科出发，提出理论范式，从而参与社会科学的讨论。

吉登斯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家权力渗透下，地方文化、局部文化

也获得了关注。〔１０〕时至今日，要想在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上走得更深更远，

必须加入到社会科学问题探讨上来，用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来对现实进行有力

的揭示。不然，这个学科的理论问题仍然游离在社会科学规范之外，所谓的整体

文化观并不足以解决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的问题。推动民俗学学科实现更大的转

向，把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各阶层民众思想精神、行为方式、话语逻辑、生活状

态，这才是民俗学应当着手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包括高丙中先生在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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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宏观把握或微观观察。

四、结　语

笔者认为，高丙中先生所走的路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在高丙中先生的《民俗

文化与民俗生活》中，他试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语境，这就难以坚持

走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之路，其实，“主体”和“日常生活”并不足以参与当代

社会科学对话。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大而化之，那么，文化取向上的公民日

常生活研究是否能够脱离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呢？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认

为，中国民俗学要想走上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之路，不仅应当实现研究对象的

主体现代生活转向，还必须加入到社会人文科学问题探讨上来，用社会人文科学

的学术话语对现实进行有力地揭示。

时至今日，民俗学仍然没有摆脱遗留物思想的束缚，也依然没有真正地深入

社会生活，当初的誓言并没有在民俗学的社会人文科学化取向中走向深入。民

俗学要想发展，必须实现彻底的社会人文科学化。民俗学是以“人”与“民”为核

心的，而且它的理论和实践诉求是进行社会文化生活层面上的人与民的研究。

研究人的共性与差异性，研究人与民的言语、行为、心理、思想等社会文化生活。

只要从人与民出发的人文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取向，就属于民俗学的学科范

式，它内在包含着各阶层、各民族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包含着人民行动的逻

辑与有层级的需求等，同样包含着人们符号创造的意义，社会交往的利益法则，

成长历程中的视野和局限等。不仅包括古代人的社会文化生活，物质文化精神

心理生活，而且包括现代人复杂的社会心理分析。如此一来，民俗学才立足于鲜

活的生活之中，才真正凸显主体的重要性，才能走向民俗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化道

路。在更大历史与时代语境中，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精准的概念中，民俗学

关注更大层面上人的社会文化生活问题，彻底摆脱保守思维的束缚，真正参与社

会科学对话，这样才有助于将研究对象真正深入到现代社会人，社会诸群体中。

注释：

〔１〕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２〕〔６〕〔７〕〔８〕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８、１２８、

１６６、１６７页。

〔３〕吕微、高丙中等：《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４〕赵世瑜：《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５〕舒茨、加芬克尔提出的“主体间性”观念，已经进入到群体深层的心理层面，这种深度挖掘已超越

了高丙中先生所强调的“主体”观念。

〔１０〕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７－２４５页。

〔９〕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民俗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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